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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選舉委員會第 286次委員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14 日（星期二）下午 15 時正。 

二、地點：本會 2 樓會議室 

三、主席：胡主任委員流宗          紀錄：蘇棟榮 

四、出席及列席人員： 

   出席：鄭委員長芳  鄭委員玉鈴  林委員耀輝  黃委員國佐 

         呂委員令德  林委員興傑（請假）  洪委員疇雲  

廖委員明輝  鄭委員明源 

   列席：許召集人文東  盧總幹事春田  蔡組長國培  許組長錫

棋  劉主任梅滿  許主任興揮  胡主任文詩  黃課員慧

敏（請假）  王課員志烽  楊課員智惠  謝辦事員侑娟 

五、主持人致詞：略 

六、上次委員會會議紀錄及決議案執行情形：如書面資料。 

   （一)紀錄確定。 

   （二)決議執行情形備查。 

七、業務報告：（如書面資料） 

八、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擬定「澎湖縣議會第 19 屆議員第 3 選舉區缺額補選工作進

行程序表」（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訂定之缺額補選工作進行程序表，

並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有關規定，及參酌本縣選務實

際情況需要擬訂之。 

      二、選舉工作進行程序表之重要選務工作日程如下： 

        （一）109年 7月 14日發布選舉公告 

        （二）109年 7月 16日公告候選人登記日期及必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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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09年 7月 20日至 7月 24日受理候選人登記申請 

        （四）109年 8月 7日前審定候選人名單並通知抽籤 

        （五）109年 8月 11日候選人抽籤決定號次 

        （六）109年 8月 16日選舉人名冊編造完成 

        （七）109年 8月 25日公告候選人名單 

        （八）109年 8月 26日至 9月 4日選舉競選活動期間 

        （九）109年 9月 1日前公告選舉人人數 

        （十）109年 9月 5日投票、開票 

        （十一）109年 9月 11日前審定並公告當選人名單 

        （十二）109年 9月 16日前發給當選證書 

        （十三）109年 10月 11日前發還候選人保證金並通知候

選人領取補貼之競選費用。 

      三、檢附「澎湖縣議會第 19屆議員第 3選舉區缺額補選工

作進行程序表」（草案）1份。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擬具「澎湖縣議會第 19 屆議員第 3 選舉區缺額補選候選人

申請登記及抽籤作業注意事項」（草案），如附件，提請審

議。 

說明：本注意事項係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28條、第 32條第

1項、第 34條第 4項、第 5項、第 38條第 1項第 2款、第

47條，細則第 15條、第 20條、第 21條、第 22條第 4款、

第 23條第 1項及該項補選工作進行程序表相關規定擬定之。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擬訂「澎湖縣議會第 19 屆議員第 3 選舉區缺額補選」投開

票所設置地點一覽表草案 1種，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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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7條第 1項規定：「公職

人員選舉，應視選舉區廣狹及選舉人分布情形，就機關

（構）、學校、公共場所或其他適當處所，分設投票所」。 

      二、本次補選投開票所設置地點總計 16所，與最近一次（109 

年 1月 11日）第 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屆立法委員選 

舉，白沙鄉投開票所設置地點對照結果，維持不變。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有關澎湖縣湖西鄉第 21 屆太武村村長補選投票日期及其選

務工作進行程序表（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澎湖縣政府 109 年 7 月 1 日府民行字第 1090602123

號函及相關法規辦理。 

      二、澎湖縣湖西鄉第 21 屆太武村長歐孟沛先生於 109年 6

月 14日辭世，其所遺任期超過 2 年以上，依地方制度法

第 82條第 3項規定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3個月內(即 109

年 9 月 14 日前)辦理補選完成。 

      三、本案擬建請於 109 年 9 月 5 日（星期六，與澎湖縣議會

第 19屆議員第 3選舉區缺額補選合併辦理）為投票日，

辦理選舉期間擬定於 109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9 月 15

日止，共計 1 個半月。 

      四、選舉工作進行程序表之重要選務工作日程如下： 

        （一）109 年 7 月 28 日發布選舉公告 

        （二）109 年 7 月 30 日公告候選人登記日期及必備事項 

        （三）109 年 8 月 3 日至 8 月 5 日受理候選人登記申請 

        （四）109 年 8 月 21 日前審定候選人名單並通知抽籤 

        （五）109 年 8 月 26 日候選人抽籤決定號次 

        （六）109 年 8 月 30 日公告候選人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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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109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4 日選舉競選活動期間 

        （八）109 年 9 月 5 日投票、開票 

        （九）109 年 9 月 11 日前審定並公告當選人名單 

        （十）109 年 10 月 11 日前發還候選人保證金並通知候選

人領取補貼之競選費用 

五、檢附「澎湖縣湖西鄉第 21 屆太武村村長補選選務工作

進行程序表（草案）」一份。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擬定「澎湖縣湖西鄉第 21 屆太武村村長補選」候選人繳交

之保證金為新臺幣 5 萬元整，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登記為

候選人時，應繳納保證金，其數額由選舉委員會先期公

告。 

      二、比照 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保證金訂為新臺幣 5 萬

元整。 

決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擬訂「澎湖縣湖西鄉第 21 屆太武村村長補選」候選人競選

經費最高金額，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1 條規定：村（里）長選

舉候選人競選經費最高金額由本會訂定，並於發布選舉

公告之日同時公告之。 

      二、村長選舉為以投票之月前第 6 個月之末日（即 109 年 3

月底）該選舉區戶籍統計之人口總數 70%，乘以基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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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新臺幣 20 元所得數額，加上一固定金額（新臺幣 20

萬元）之和。 
選舉區別 湖西鄉太武村 

109 年 3 月底人口總數 95 

應選名額 1 

選舉區人口總數 70% 67 

乘以基本金額(新臺幣 20 元) 1340 

加上固定金額（新臺幣 20 萬元） 201,340 

競選經費最高金額(尾數未滿千元以千元計算) 202,000 

三、經估算候選人競選經費最高金額為新臺幣 20 萬 2,000

元整。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擬具「澎湖縣湖西鄉第 21 屆太武村村長補選候選人申請登

記及抽籤作業注意事項」（草案），如附件，提請審議。 

說明：本注意事項係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28 條、第 32 條第

1 項、第 34 條第 4 項、第 5 項、第 38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47 條，細則第 15 條、第 20 條、第 21 條、第 22 條第 4 款、

第 23條第 1項及該項補選工作進行程序表相關規定擬定之。 

決議：照案通過。 

第八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擬訂「澎湖縣湖西鄉第 21 屆太武村村長補選」投開票所設

置地點一覽表草案 1種，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7條第 1項規定：「公職

人員選舉，應視選舉區廣狹及選舉人分布情形，就機關

（構）、學校、公共場所或其他適當處所，分設投票所」。 

二、本次補選投開票所設置地點總計 1所，與最近一次（109

年 1月 11日）第 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屆立法委員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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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湖西鄉太武村投開票所設置地點對照結果，維持不

變。 

決議：照案通過。 

九、臨時動議：無 

十、主席結論：略 

十一、散會：下午 15時 30分。 


